
广东省海军青少年航校（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海军航空实验班）

附件 1：招生报名表

市县（市、区）： 初中学校（完整名称）：

姓 名 性别 民族

大一寸蓝底

免冠照片

出生年月 是否团员
户口类

别

户籍所在

地
省 市

学籍所在

地
省 市

家庭住址

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

身份证号

父亲
姓名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母亲

姓名 联系电话

工作单位

报考态度

本人是否志愿报考（ ） 父母（监护人）是否支持报考（ ）

本人签名（手写）： 家长签字（手写）：

综合成绩

初三大型考试成绩范围：□ 在当地中考满分*85%以上

□ 在当地中考满分*80%—85%之间

□ 在当地中考满分*80%以下

填表说明

1. 对照《海军航空实验班招生简章》中报名条件认真自查，符合条件者方可报名。

2. 基本信息依据“身份证（户口簿）信息”填写。

3. 父母亲亡故的，“工作单位”填写何年何月因何亡故。

4. 须如实填写，弄虚作假者取消报考资格。

报名条件

1.自然条件：初中应届毕业生，男性，2009 年 8 月 31 日至 2012 年 8 月 31 日之间出生，具

有广东省学籍、广东省或海军招飞省份户籍，符合广东省考试招生报名条件。

2.政治条件：爱党爱国爱人民；立志海空飞行，献身国防事业；本人自愿，家长（监护人）

同意；本人及相关亲属符合军队招收飞行学员政治条件。

3.心理品质条件：具备积极的飞行动机、良好的认知能力、稳定的情绪特征、灵敏的应变反

应、坚强的意志品质。

4. 身体条件：身高在 162-181cm 之间；体型匀称，体重在 48KG 以上（录取时未满 15 周岁可

放宽至 46KG 以上）；双眼裸眼远视力达 C 字表 1.0 以上（相当于 E 字表 5.1 以上），未做过视

力矫治手术或戴角膜塑形镜矫正，无色盲、色弱、斜视；无口吃、文身、刺字等；无晕厥、

昏迷史；听力、嗅觉正常。

5. 文化条件：学习成绩优异，外语限英语，预估中考成绩排名一般应达到所在地市前 15%。


